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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永春县水利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目标责任清单

序号 工作目标 责任部门 备注

一 安全生产方面

1

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和我省、我市实施细则，

按照“三个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根据部门“三

定”规定，修订完善安全生产权责清单，做到日常照单监管，失职照单追责。严

格落实《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的实施意见》（泉委发〔2017〕24号）工作

任务。

县水利局；局各股室、局属

各单位分工负责

2 健全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常态化工作推进机制和保障机制，深入开展水利行

业领域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县水利局；运保中心、移民

中心、农电中心，局有关股

室，局属有关单位配合

3 认真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和《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强化依法治安，深入

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县水利局；河务中心、运保

中心、农电中心、运服中心

4

深入开展水利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落实省政府安委会

《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通

知》（闽安委〔2021〕3号）等相关要求，利用好“9+6”工作机制，更新“四个清

单”，树典型、立标杆，建立健全清单管理和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清单。

县水利局；质安站牵头，局

相关股室和局属有关单位

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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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切实抓好企业安全生产诚信体系、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推广建立主体责任承诺制

度，扎实“安全生产执法年”活动各项工作落实，督促监管职责范围内的企业落

实隐患排查治理的各项措施，督促落实政府挂牌督办重大隐患的整改治理工作。

县水利局；质安站牵头，局

相关股室和局属有关单位配

合

6 负责水利工程、水利设施、1万千瓦及以下的水电、河道采砂、水利风景区等领

域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

县水利局；运保中心、质安

站、农电中心、运服中心，

局有关股室，局属有关单位

配合

7 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管理，组织开展应急演练，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和水平。

大力加强安全教育，提升安全素质和风险意识，提高整体安全水平。

县水利局；局有关股室分工负

责

8
进一步推进《福建省落实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全面加强安全生产源头管控和

安全准入工作的实施意见》（闽安委办〔2017〕53号）具体措施的落实，严格所

主管行业企业安全准入，强化安全生产源头管控。

县水利局；运保中心、农电中

心、运服中心、质安站牵头，

局属有关单位配合

9 落实《福建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实施方案》（闽应急〔2020〕46号），加强

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相关工作。

县水利局；水土保障中心牵

头，局属有关单位配合

10
贯彻落实《福建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办法》（福建省人民政府令第 106号），进一

步加强水利工程建设施工等安全管理。水利工程建设、1万千瓦及以下水电工程等建

设施工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力争不发生亡人事故，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

县水利局；运保中心、质安

站、农电中心，局有关股室，

局属有关单位配合

11
贯彻落实《福建省河道保护管理条例》，完善监管机制，加强监督检查和安全管

理，河道非法采砂取缔率达 100%。全省不发生河道（不含海域）采砂造成人员

亡人事故。

县水利局；河务中心、水政

大队牵头，局属有关单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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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消防方面

12

将消防工作纳入本部门、本单位工作部署和检查考评范畴；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工

作领导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明确职责分工，依法履行行业管理职责，落实各项

消防保障措施；定期分析水利行业消防安全形势，及时研究解决涉及消防安全的

重大问题。

县水利局；办公室牵头，有

关股室和局属单位配合

13
贯彻落实《福建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闽政办〔2018〕9号），根据水利

行业业务工作特点，将消防安全纳入行业安全生产法规政策、规划计划和应急预

案内容，提高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县水利局；有关股室和局属

单位配合

14

依法督促水利行业相关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确定

专（兼）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落实消防工作经费。开展针对性消防安全检查治

理，消除火灾隐患。加强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每年组织应急演练，提高行业从业

人员消防安全意识。

县水利局；有关股室和局属

单位配合

15 负责指导水利工程、水利设施、1万千瓦及以下水电站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县水利局；运保中心、农电

中心牵头，有关股室配合

16 加强指导本单位和所属单位的消防宣传教育，年内至少开展 1次消防安全宣传活

动、教育培训和灭火、疏散逃生演练。

县水利局；办公室、质安站

牵头，有关股室和局属单位

配合

17 所管辖行业领域和所属单位（场所）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亡人火灾事故，严控亡人

火灾事故。重大活动、重要节日期间，不发生亡人火灾事故。

县水利局；有关股室和局属

单位配合



抄送：市水利局，县安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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